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公告有关信息
    一、执法主体的名称（全称）：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人民政府

   二、负责人：王云龙
   三、执法区域：隆阳区金鸡乡
   四、执法类别：行政检查、其他行政执法
   五、办公地址：隆阳区金鸡乡金鸡街
   六、监督电话：0875—2802022
   七、邮政编码：678004
    八、主要执法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等及各法律条例规章、实施办法
